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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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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规范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编制技术要求和内容，制定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编制。

1.0.3 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编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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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应在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前编制，并按照水电工

程建设期与运行期分别编制。

2.0.2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总则、项目概况、水土保持监测布

局、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和方法、预期成果及形式、监测工作组织与质量保证。水

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目录宜符合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

2.0.3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应说明监测范围、点位、时段、内容、方法、频次、

设施设备以及数据的精度要求等，满足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组织、实施等要求。

2.0.4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应简述水土保持监测的工作程序，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程序宜符合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

2.0.5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应经建设单位组织专家咨询评审后实施，并按规定

要求由建设单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

2.0.6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在发生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时，应重新编制或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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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资料

3.0.1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应在现场调查及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3.0.2现场调查应在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前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修订

前应开展现场调查。

3.0.3现场调查及资料收集应包括项目概况、项目区简况、工程设计资料、水土

保持工作进展情况等。

3.0.4 项目概况应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地理位置、项目法人单位、项目建设主要

内容、工程等级与规模、总投资及土建投资、建设工期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

3.0.5 项目区简况应包括自然环境概况、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现状、水土保

持敏感对象等。

3.0.6工程设计资料应包括主体工程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分标情况等。

3.0.7 水土保持工作进展情况应包括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及审批、水土保

持专项设计、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等情况。涉及水土保持重

大变更的应说明变更及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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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概况

4.1项目基本情况

4.1.1项目基本情况应包括主体工程概况、施工布置、工程占地与土石方平衡和

施工分标情况。

4.1.2 主体工程概况应说明项目位置、建设性质、规模与等级、项目组成及布置、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开工与完工时间、总工期、总投资与土建投资等内容。

4.1.3施工布置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生产区和生活区的布设位置、数量、占地面积。

2施工道路布设位置、长度、宽度、占地面积。

3 取土(石、砂)场的布设位置、地形条件、取土(石、砂)量、占地面积。

4弃土(石、渣)场的布设位置、地形、地质条件、容量、弃土(石、渣)

量、占地面积、堆渣形态、汇水面积、下游重要设施和居民点及其与弃土(石、

渣)场的位置关系。

5渣料暂存场、表土堆存场的布设位置、地形条件、堆存量、占地面积、汇

水面积、下游重要设施和居民点及其与渣料暂存场、表土堆存场的位置关系。

4.1.4 工程占地与土石方平衡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的占地面积、性质及占地类型。

2 土石方挖方、填方、借方、弃方和调运平衡情况，表土剥离与利用量。

4.1.5施工分标情况应说明随主体工程一并分标的水土保持工程、单独成标的水

土保持工程，并对分标项目名称、范围、内容、工期情况进行说明。

4.2 项目区简况

4.2.1项目区简况应包括自然环境概况、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现状和水土保

持敏感对象。

4.2.2自然环境概况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项目所在区域地形特征、地貌类型，项目占地范围内的地面坡度、高程和

地表组成。

2项目占地范围内的软基、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等不良地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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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所在区域所处的气候类型，多年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10 ℃积温、

年蒸发量、年降水量、无霜期、平均风速与主导风向、大风日数，雨季时段，风

季时段及最大冻土深度。

4项目所处的流域，河流或湖泊的基本情况，水功能区划。

5项目所在区域土壤类型、项目占地范围内表层土壤厚度、可剥离范围及面

积。

6项目所在区域植被类型、当地主要乡土树草种以及林草覆盖率。

4.2.3水土流失现状应主要包括项目所在区域水土流失的类型、面积、强度，土

壤侵蚀模数和容许土壤流失量。

4.2.4 水土保持现状应主要包括项目及周边区域水土保持区划，水土保持设施及

运行情况。

4.2.5 水土保持敏感对象应说明项目所在区域水土保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重

要生态功能区及其与本工程的位置关系。

4.3水土流失防治布局

4.3.1水土流失防治布局应说明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3.2水土流失防治布局应说明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

4.3.3水土流失防治布局应说明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与目标。

4.3.4水土流失防治布局应简述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防治措施体系与措施工程量。

4.3.5水土流失防治布局应说明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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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保持监测布局

5.1监测目标和任务

5.1.1水土保持监测目标应根据水土保持管理要求、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要求，

结合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特点确定。

5.1.2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应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目标，结合工程及区域的特点确定。

5.2 监测范围和分区

5.2.1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应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意见、水土保持设计及其

审查意见，结合现场调查结果进行明确。

5.2.2水土保持监测分区应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意见、水土保持设计及其

审查意见，结合工程实际建设内容进行确定。

5.3监测重点和点位布设

5.3.1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应充分考虑工程建设特点及水土流失特征，确定水土保

持监测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和重点对象。

5.3.2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应明确各监测分区监测点的数量、类型、布设位置，

点位布设位置应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5.4监测时段和工作进度

5.4.1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应分为施工扰动前、施工扰动期、运行期。

5.4.2水土保持监测进度应根据工程施工计划进度确定，并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及

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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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和方法

6.1监测内容

6.1.1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应按施工扰动前、施工扰动期和运行期三个时段分别说

明。

6.1.2施工扰动前监测内容应简述水土流失自然影响因素和水土流失状况。水土

流失自然影响因素包括地形、地貌、地表组成物质、植被、气象水文等情况；水

土流失状况包括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分布、强度及土壤侵蚀背景值等。

6.1.3施工扰动期监测内容应简述扰动土地情况、土石方情况、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危害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等情况。监测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扰动土地情况包括工程建设扰动、占压土地面积和植被损毁数量，工程征

占地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2土石方情况包括工程挖、填、借、弃方过程数量，借方来源和弃方去向，

表土剥离数量；取料场的数量、位置、面积等；弃渣场的数量、位置、面积、堆

渣形态及运行状况；渣料暂存场和表土堆存场的数量、位置、面积、堆置形态等。

3 水土流失状况包括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土壤流失量及取料弃渣存

在的潜在土壤流失量。

4水土流失危害包括水土流失对工程本身，对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工业企

业、居民点等重要设施，对农田，对水土保持敏感对象等造成危害的方式、数量、

面积和程度，以及工程施工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位置、面积、体

积及危害程度，弃渣直接造成水库淤积、河道堵塞或产生行洪安全影响的情况。

5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包括已实施的工程措施位置、数量、外观尺寸、实

施时间及运行效果，已实施的植物措施位置、面积、树草种类型、植物护坡类型、

成活率、保存率、盖度或郁闭度、植被覆盖度，实施时间及运行效果，已实施的

临时措施位置、数量、外形尺寸、实施时间及运行效果。

6.1.4 运行期监测内容应简述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运维情况、弃渣场运行状况

和库区消落带情况。监测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运维情况主要包括工程永久征地范围内的水土保

持重要单位工程的保存、运行及维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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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弃渣场运行状况主要包括弃渣场堆置形态、渣体稳定情况、水土保持设施

运行维护情况、沟道型弃渣场的洪水位等。

3库区消落带情况主要包括库区消落带分布、范围及水土流失情况。

6.2监测方法

6.2.1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应根据监测内容进行明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方法主要包括地面观测法、实地调查法、卫星遥感监测法、无人机遥

测法、视频监控法、资料分析法。

2水土流失自然影响因素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法、资料分析法、卫星遥感监测

法和无人机遥测法等。

3 扰动土地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法、卫星遥感监测法和无人机遥测法等。

4 弃土(石、渣)、表土剥离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法、卫星遥感监测法和无人

机遥测法等。

5水土流失监测采用地面观测法、实地调查法、卫星遥感监测法、视频监控

法和资料分析法。根据《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设计规范》NB/T10344确定的2级及

以上级别的弃渣场应采用视频监控法。

6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法、卫星遥感监测法、无人机遥测法。

7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法、卫星遥感监测法、无人机遥测法和资

料分析法。

6.2.2水土保持监测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地面观测法说明布设位置，监测设施的设计规格、材质、尺寸和使用的设

备等。

2实地调查法说明调查位置、调查使用的仪器设备等。

3 卫星遥感监测法说明遥感影像的来源、时相、空间分辨率等。

4 无人机遥测法说明无人机设备型号、空间分辨率等。

5 视频监控法说明布设位置，监控设备型号和分辨率等。

6 资料分析法说明资料来源、时效性等。

6.3监测频次和精度

6.3.1水土保持监测频次应结合监测内容提出，应符合《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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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NB/T10506 的有关规定。

6.3.2水土保持监测精度应结合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提出，应符合《水电工程水

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NB/T1050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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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9510123404

3011100

https://d.book118.com/695101234043011100
https://d.book118.com/695101234043011100

